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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会  安全理事会

第六十六届会议  第六十七年

议程项目 36  

中东局势   
 
 
 

  2012年 6月 13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 
 
 

 奉我国政府指示，谨随函转递 2012 年 6 月 11 日全国对话委员会在巴卜达宫

发表的《巴卜达宣言》(见附件)。 

 请将本信及其附件作为大会第六十六届会议议程项目 36 和安全理事会的文

件分发为荷。 

 

临时代办 

卡罗琳·齐亚德(签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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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 6月 13日黎巴嫩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临时代办给秘书长和安全理

事会主席的同文信的附件 
 

  2012 年 6 月 11 日全国对话委员会发表的巴卜达宣言 
 

 2012 年 6 月 11 日星期一，应黎巴嫩共和国总统米歇尔·苏莱曼的邀请，全

国对话委员会在共和国总统的巴卜达官邸举行会议。会议由总统主持，对话小组

出席了会议。萨阿德·哈里里先生和萨米尔·贾贾先生未出席。穆罕默德·萨法

迪部长因病未出席。 

 会议为委员会已故前成员加桑·图韦尼默哀一分钟。共和国总统随即宣布会

议开始，着重说明了导致他请委员会重新开始工作的紧迫局面。特别是在黎巴嫩

南部发生的悲剧事件的发展演变，造成了消极的经济和社会影响，而此时黎巴嫩

正在准备夏季度假以及迎接 2012 年 9 月教皇圣下的来访。黎巴嫩是自由、共存

和对话的象征，黎巴嫩人民必须对此加以保护。 

 总统回顾了前几届委员会工作的积极方面，特别是前四年中在平静和民主的

环境中取得的成就。他随后列出了致使委员会暂停其工作的若干考虑，强调为执

行其先前的各项决议，委员会必须克服障碍，平稳有序地开展工作，从而为祖国

全面实现各项目标。  

 在这方面，他提请注意自委员会暂停工作以来最近发生的一些事情以及国

内、区域和国际事态发展。 

 随后就总统提议的议程项目作了总体讨论。委员会听取了各对话小组对各种

需要立即予以注意并作出反应的紧急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经讨论，就下列几点达成协商一致意见并作出决定： 

 1. 应采取对话的途径，应平心静气地对待政治和媒体问题。应着重于共同

点，列出要点，并就此达成协商一致。 

 2. 各方应致力于：为稳定打基础；保障公共秩序；防止暴力，防止国家陷

入争斗；以及加紧寻求实现上述各项目标的政治手段。  

 3. 应敦促效忠不同派别的所有公民坚信，任何诉诸武器和暴力，无论出自

于什么样的恐惧和紧张，最终都会打击并损害所有各派。暴力危害人民的生计、

未来和子孙后代的前景。 

 4. 采取行动以加强国家机构，要促成一种文化，即依靠法律和合法机构来

解决所有争端或紧急问题。 

 5. 军队维护着内部和平，并且是国家团结的象征，应予以其精神和物质的

支持。应作出努力，使军队其他合法保安部队能够按照部署计划对紧急治安情况

作出反应，从而维护国家权威、治安和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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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对司法权力机构公正而不歧视的执法也应予以支持。 

 7. 应鼓励在整个黎巴嫩执行一项社会经济发展计划。 

 8. 应鼓励所有政治力量和知识精英以及舆论领袖避免发表煽动性政治和

媒体言论，并避免任何可能会引发冲突、骚乱、教派纷争的言行。这样将可巩固

国内团结，促进内部一致，以对抗外部威胁，特别是敌国以色列的威胁。这样的

行动将会对舆论、经济、旅游以及社会状况产生积极影响。 

 9. 必须重申，要遵守全国对话委员会先前制定的互遵守则，以确保政治和

媒体言论的克制，以利于营造一种平静的环境，使黎巴嫩成为不同文明、宗教和

文化对话的中心之一。 

 10. 应重申共存信念和无可争议的黎巴嫩家园的信念，还需重申应遵守《宪

法》前言所载的各项原则，这些是既定的建国原则。 

 11. 必须尊重《塔伊夫协议》，各方必须继续遵守其所有规定。 

 12. 黎巴嫩应避开派系政治以及区域和国际冲突。它应寻求避免区域紧张和

危机的负面影响，维护其自身的最高利益、民族团结和国内和平，但如果事关国

际合法性的决议、阿拉伯协商一致或巴勒斯坦的正义事业，包括巴勒斯坦难民返

回其土地和家园而不是被吸纳的权利，则另当别论。 

 13. 应采取措施管控黎巴嫩-叙利亚边境的局势。不应允许在黎巴嫩建缓冲

区。不能将黎巴嫩用作走私武器和战斗员的基地、走廊或起始点。同时，《宪法》

和法律保障人道主义声援以及政治和传媒表达。 

 14. 应尊重国际决议、包括安全理事会第 1701(2006)号决议。 

 15. 必须继续探讨如何制定实施战略，以执行全国对话委员会商定的各项决

议。 

 16. 委员会下次会议将在 2012 年 6 月 25 日星期一上午 11 时举行。委员会

将继续审议议程事项，特别是国防战略。 

 17. 本声明的名称为“巴卜达宣言”，所有各方应予尊重。宣言副本将送交

阿拉伯国家联盟和联合国。 

 

 


